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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子

公司增资完成并退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月引

进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其通过杭州光曜

致新庭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致新庭华”）对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新材”）增

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认购大通新材新增股份 9,840万股。2025 年 12 月，公司

以 1亿元对价收购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股份 3,280万股，并将剩余股份

6,560 万股对应投资期限延长 1年。2026 年 4月 28 日，经与东方资产及光曜致

新庭华协商一致，公司以 2.053亿元对价收购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剩余

股份 6,560万股并已全额支付交易对价，相关担保责任解除。

一、市场化债转股基本情况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引进东方资产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大通新材实施市场

化债转股。东方资产通过光曜致新庭华对大通新材以现金方式增资 3亿元，认购

大通新材新增股份 9,840万股。增资实施完成后，东方资产通过光曜致新庭华持

有大通新材股份 9,840万股，持股比例约 19.35%，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冠城汇

泰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大通新材股份 41,000万股，持股比例约 80.65%。公司

仍为大通新材控股股东，拥有对大通新材的实际控制权。光曜致新庭华投资大通

新材期限 1 年，经东方资产同意后可延长 1 年。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1 日披露的《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子公司增资的公



告》（编号：临 2024-065）。

2025年 12月，经公司与东方资产及光曜致新庭华协商一致，公司与光曜致

新庭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等协议，以 1亿元对价收购光曜致新

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股份 3,280万股，同时光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剩余股

份 6,560万股（对应剩余投资额 2亿元）对应的投资期限延长 1年。具体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12 月 23日披露的《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引进投资者

对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编号：临 2025-048）。

上述交易实施完成后，光曜致新庭华对大通新材持股比例约 12.90%，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福建冠城汇泰发展有限公司合计对大通新材持股比例约 87.10%。

公司仍为大通新材控股股东，拥有对大通新材的实际控制权。

二、光曜致新庭华退出情况

近日，公司与光曜致新庭华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 2.053亿元对价收购光

曜致新庭华持有的大通新材剩余股份 6,560 万股。2026年 4月 28 日，公司已全

额支付前述股份交易对价，相关担保责任解除，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

质押物解押手续。本次交易完成后，大通新材注册资本为 50,840万元，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福建冠城汇泰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大通新材 100%股权。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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